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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公路法》、《公路安全保护条例》要求，全面理顺普通公路管养分类事权和责任主体，深化普通公路养护体制改革，协调推进“十三五”普通公路发展，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意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福建省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等规定以及《福建省普通公路归类移交接养工作方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全面理顺普通公路管养事权为目标，深化普通公路养护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十三五”普通公路发展，提高普通公路养护效能，切实提升普通公路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公路养护管理体系。
二、工作目标

依据《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2030年）》、《福建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2-2030年）》和《福建省农村公路网规划》，结合路网现状及建设完成情况，采取一次性移交的方式，分类归并，至2017年6月底前完成本行政区普通公路移交接养基础数据核实工作，9月底前完成本行政区普通公路移交接养工作（以签订并向省级报备接养协议为准），并结合年度公路统计工作及时更新相关数据，实现“国省道由公路管理机构管养、农村公路由县乡村分级管养”，基本形成管养层级清晰、责权匹配、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普通公路管养体系。

三、移交接养原则

（一）基数统一原则。本次移交接养所采用的普通公路基数统一为2016年报交通运输部年报普通公路数据，并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的通知》（发改基础〔2013〕980号）、《福建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2-2030年）》进行移交接养、事权理顺。
（二）分级负责原则。本次移交接养采取省级指导、市级为主的方式推进工作。省级负责普通公路移交接养工作的行业指导，市级负责组织普通公路移交接养工作。涉及跨交通行业移交接养的路段，提交市政府协调明确接养单位。
（三）同步移交原则。
1、移交时，竣工文件等基础档案资料及公路站等养护配套设施一并移交。
2、新改建项目已交工验收的建设缺陷或遗留问题以及已建成通车未交工验收项目的缺陷或遗留问题，由市交通委统筹协调，统一以施工图设计为标准界定，划定各方责任或补偿方式，限时落实到位。对于新建国省干线移交接养路段的公路站等养护配套设施未按设计实施到位的，由县级政府负责限时无偿提供手续完整的建设用地，保证养护生产需要。
3、即将改线或待建的规划国省干线路段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部门要共同加强图纸会审，确保公路站、服务区、安保、防护、排水、绿化等各项设施同步实施到位。
（四）安全畅通原则。移交接养过渡期间，各公路路段仍由移交前的养护主体组织养护，路况和服务水平不下降，确保公路安全畅通。

四、移交接养对象
（一）路线
1、现状由市、县交通部门或代养单位管养的新规划国省干线已交工验收路段，一次性移交市公路局管养。
2、新规划国省干线公路线位上的替代临时绕行路段，全部移交市公路局管养，待临时绕行路段所对应的新建国省干线规划路段完工且交工验收后，路网能够衔接闭合的情况下，新建成国省干线移交市公路局管养。原替代临时绕行路段同步依照《福建省农村公路管理办法》交由地方管养，无法纳入农村公路管理体系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相关规定处置并统一向社会发布公告。
3、现状为市公路局管养的国省干线或农村公路，但按新规划不列入国省干线的路段，依照《福建省农村公路管理办法》移交地方管养。无法纳入农村公路管理体系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按相关规定处置并统一向社会发布公告。
移交后县级养护力量与养护里程严重不匹配的，由市交通委协调采取签订协议委托公路部门有偿代养或市场化购买养护服务方式解决。
4、高速公路连接线。 高速公路收费广场以外的连接线（指高速公路收费广场渐变段结束点至普通公路交叉路线的交叉点的路段），在公路网规划内的，统一由属地县级政府按相应公路管养职责落实养护部门；已纳入城市城区范围内或已按城市道路标准改造建设的连接线，原则上由当地政府市政道路部门负责管养。
5、现为市政、水利、林业等其他部门管养的路段或独立桥隧，新规划普通国省道线位利用的，原则上管养主体不变。对管养主体存在争议的路段，由交通主管部门报请属地政府协调明确。
（二）设施
1、路灯。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管养（桥隧照明设施除外），不纳入移交接养范围。

2、绿化。已市政化公路的中央分隔带、侧分带及人行道绿化管养单位维持不变，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委托管养，不纳入移交接养范围；未市政化公路的行道树或边沟墙绿化，纳入移交接养范围。
3、其它设施。非机动车道或辅道、人行道、中央隔离设施、机非隔离设施、公交站亭、交通信号灯、非公路标志等设施不纳入移交接养范围，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委托代养或购买养护服务。

4、地下管网。不纳入移交接养范围，由各县（市、区）政府负责明确由产权部门管养。
五、移交接养程序

（一）开展移交接养线路初步确定工作。由市交通委牵头，市公路局配合,组织各县（市、区）政府、交通运输局、公路分局开展移交接养线路初步确定工作，按照《福建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网布局规划（2012-2030年）》，制定国省干线断头路替代绕行方案，并与2016年度公路统计年报数据库相衔接。
（二）开展移交接养线路基础数据核实工作。由市交通委牵头、市公路局配合，组织各县（市、区）交通运输局、公路分局开展移交接养线路基础数据核实工作（基础数据含公路技术路况、技术等级、沿线桥涵、隧道、防护、绿化、交通工程、养护道班、服务区、养护应急基地等分布情况），数据摸查资料经市公路部门、县（市、区）级交通主管部门双方盖章确认。该工作于2017年6月底前完成。根据移交接养线路公路基础数据和路况情况，提出工程遗留问题解决意见、路况提升意见或经费需求，报市交通委或市政府研究。
（三）签订移交接养协议。由市交通委牵头协调，市公路局与县级人民政府、相关市政道路部门具体签订移交接养协议，协议需明确移交的相应公路技术与管理档案资料情况。移交后，接养单位要及时承担公路养护管理责任，保障公路安全畅通，确保路况稳定。该工作于2017年9月底前完成。
（四）发布信息公告。移交接养的各公路路段应在移交协议签订后，由市公路局、县级人民政府向社会、沿线乡镇村发布公告，公开路产路权所属单位及管护责任单位，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五）及时报备情况。公路移交并发布公告结束后，由市公路局、各县（市、区）交通主管部门及时向市交通委报备本辖区移交后公路管养状况，报备资料包括两方签订的管养协议、各级交通公路管养部门管养路段明细等。由市交通委汇总报备省公路管理局。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鉴于该项工作较为复杂、涉及面广、关联事项多，为推动移交接养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各级交通、公路部门要高度重视、统一思想、狠抓落实，市交通委加强统筹协调，市公路局和各县级交通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按照省级部署加快推进公路归类移交接养及事权理顺工作。各县（市）区交通公路部门要迅速行动，会同相关市政等部门明确职责，认真开展相关工作。

（二）明确分级职责。根据省交通运输厅的要求，采取省级行业指导、市级组织与协调、市公路局和县级政府及交通公路部门具体落实的方式推进公路移交接养工作。省级负责普通公路移交接养工作的行业指导；市级负责对全市普通公路移交接养工作的组织推进，制定移交接养工作实施细则，提出市、县政策支持等意见，及时协调解决移交接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市公路部门、县级政府及交通部门具体负责移交接养线路的调查，里程桩号确定，签订移交接养相关协议，按照时间节点要求落实普通公路移交接养工作。

(三)加强资金保障。为确保移交接养后的公路安全畅通、路况稳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完善投融资政策促进普通公路持续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1]22号）规定，除积极争取省级公路养护资金外，市、县两级政府共同落实公路养护资金，以保障移交接养后公路的安全畅通。
（四）加强工作考核。普通公路归类移交接养工作纳入2017年度省厅交通运输绩效考核范畴。市交通委对先行完成移交接养工作的单位，优先将相关项目上报省级专项补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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